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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成海：

本院受理原告马兴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
被告返还原告借款5万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逾
期欠款利息（利息的计算：以 5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
期利率，从 2022年 11月 9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
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止）；3.本案受理费由被告负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海城镇法庭（院机关）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王鹏：

本院受理（2023）宁 0502 民初 4500 号原
告闫学鑫与被告王鹏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
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清运垃圾费用 13000元；2.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如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柔远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王鹏：

本院受理（2023）宁0502民初4499号原告黄红岗与被告王鹏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依
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 9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产
生的利息 351.25元（利息自 2020年 12月 18日至 2021年 12月 23
日期间共计370天，按照LPR市场贷款利率3.85%计算），2021年
12月23日之后的利息按照一年期LPR市场贷款报价利率计算至
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
时 30分（如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柔远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王鹏：

本院受理（2023）宁 0502民初 4501号原告沈保
全与被告王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 10000元；2.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借款利息 6100元（利息计算自 2017
年2月至2022年3月，月息按1%计算）；3.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
午 14时（如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柔远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王鹏：

本院受理（2023）宁0502民初4502号原告李志龙与被
告王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
告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共计
8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产生的利息1500元（利息自
2022年1月6日至2022年2月6日期间共计一个月，按照借
条约定，利息按照每月1500元计算至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
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
30分（如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柔远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宁夏浩麟轩房屋托管有限公司、杨浩龙：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滕海涛与被
执行人宁夏浩麟轩房屋托管有限公司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2021）宁 0106 民
初 14190号民事判决书过程中，申请执行
人滕海涛向本院提出追加申请，请求依法
追加被申请人杨浩龙为本案的被执行
人。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公
开听证，现已审查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3）宁 0106 执异 229 号执行裁定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审判管理办公室 814室领取裁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24民初3810号

李有全：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同心县支行诉罗志燕、李有全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的第3日早上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王团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同心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4民初3749号

李有全：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同心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李有全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公告
期满后的第 3日早上 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王团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同心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4民初3624号

李璇：

本院受理原告李涛诉李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 日
早上 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王团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同心县人民法院

刘芳：

本院受理上诉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宁夏惠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清华园支行（原石嘴山市惠农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清华园信用社）、李国庆、刘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2民终53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维持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2021）宁0205民初2950号民事判决第一
项、第三项，即“一、被告李国庆、刘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惠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
华园支行返还借款本金29780000元所产生的利息（含罚息、复利） 2104271.33元；三、驳回原告宁夏惠农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园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2021）
宁0205民初295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宁夏回族自治区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被告李国庆、刘芳
承担上述款项不能清偿部分在抵押值的二分之一的范围内即1052135.66元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
23634元、公告费1200元，均由被上诉人李国庆、刘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269元、公告费600元，均由被上
诉人宁夏惠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园支行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第二审判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夏沙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
行与被上诉人马维宁、舒艳
红、马碧优、马梦媛及原审被
告宁夏沙湖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
不明，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 02 民终 578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7146 元，公告费 300 元，共计
7446 元，由上诉人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
负担。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夏沙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
行与被上诉人张伟、刘涛及原
审被告宁夏沙湖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公
司下落不明，通过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02民终57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
受理费 3996 元，公告费 300
元，共计 4296元，由上诉人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
市分行负担。限你公司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事
第二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忠市榕鑫塔式起重机租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忠市利通区支行与被上诉人吴忠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谭丽红、宁夏润宝
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吴忠市榕鑫塔式起重机租赁有限公司、吴忠市神农岛特种鱼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白金山、白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民终 9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文如下：一、维持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2民初28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即：一、谭丽红、白金山、宁夏润宝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偿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忠
市利通区支行借款本金1950000元、利息罚息327105.18元（暂计算至2021年11月26日）及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的逾期利率标准计息，自2021
年11月27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限被告谭丽红、白金山、宁夏润宝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忠市利通区支行对白烨名下位于吴忠市利通区世纪大道北侧花园街西侧恒昌未来城小区17号住宅楼11001室【房权
证号：宁（2017）利通区不动产权第0011957号】进行折价、变卖或拍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二、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2民初280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即“四、驳回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忠市利通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变更宁夏回族
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2022）宁0302民初28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三、吴忠市榕鑫塔式起重机租赁有限公司、吴忠市神农岛特种鱼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忠市利通区支行上述第一项债务在抵押物清偿不能的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谭丽红、白金山、宁夏润宝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行使追偿权”为“三、吴忠市榕鑫塔式起重机租赁有限公司、吴忠市神农岛
特种鱼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吴忠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忠市利通区支行上述第一项债务在抵押物清偿
不能的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谭丽红、白金山、宁夏润宝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行使追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
费2501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017元，共计50034元，由谭丽红、白金山、宁夏润宝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白烨、吴忠市榕鑫塔式起重机租赁有限
公司、吴忠市神农岛特种鱼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吴忠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合作社负担；一审公告费560元，由吴忠市榕鑫塔式起重机租赁有
限公司、白烨负担；二审公告费1300元，由吴忠市榕鑫塔式起重机租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夏宇晨世荣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奎彦与被告宁
夏宇晨世荣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请求
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5 民初 3080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宁夏宇晨世荣绿
化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至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公司
监事变更备案，涤除王奎彦在宁夏
宇晨世荣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监事
身份登记。案件受理费100元、公告
费300元，由宁夏宇晨世荣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32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王东：

本院受理原告高锦平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高锦平的诉
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
原告欠款肆万伍仟元整（45000
元），至今利息 5年 16200元，总计
61200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人民法院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307室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2023年11月22日
上午 9 时 2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4351号

包万贵：

本院受理上诉人宁夏东运快
车运输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包万
贵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民终
4351号案件的开庭传票、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并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204法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石嘴山市杏花香种植采摘专业合作社、林军：

本院受理的虎世伟诉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根据你的户籍
地址无法直接或留置向你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电子、邮寄送达等方式联系不到
你，邮件被退回。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虎世伟的诉讼请求：1.判
决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104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900元（100×39），营
养费 9000 元（100×90），误工费 45496 元（61505÷365×270），护理费 1650520 元
（82526×20），伤残赔偿金765820元（38291×20），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鉴定
费 2400元，共计：2681136元；2.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本案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举证的权利，产生的后果由你自行承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隆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人民法院

（2023）宁0205民初1416号

马忠宁：

本院受理原告王维银与被告马忠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205民初 141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忠宁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王
维银借款本金 20000 元、逾期利息 802.8 元（2022 年 4 月 17 日至
2023年5月18日），合计20802.8元；2023年5月18日之后的利息按
年利率3.7%为基准计算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案件受理费336元，
由原告王维银负担16元、被告马忠宁负担320元，公告费600元，由
被告马忠宁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嘉禾海川针织商行、宁夏英特蒙科

技有限公司、宁夏发源地电商股份有限公司、贺

兰县桃林街合美嘉针织坊、于浩、沙磊、孔金锭、

孙武装、张荣、刘海东、戴源、高冠群、马学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
业信贷中心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1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80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郑立：

本院受理原告乔晓飞诉被告郑立合伙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联系，本院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4日下
午 14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曾勇：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诉被告曾勇信用
卡纠纷一案，因你无法联系，本院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
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
午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2463号

罗致远：

本院受理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东支行
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判令被告偿
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23909元、利息 1598元、
费用4689.95元，共计30196.95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
武市人民法院宁东法庭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2804号

高飞：

本院受理原告杨丽娟与被告高飞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81民初28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高飞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杨丽娟支付煤款 95000
元、逾期付款利息3458元，合计98458元；二、驳回原告
杨丽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56元、公告费600元，由原告杨
丽娟负担 535元，由被告高飞负担 2721元。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4087号

张超、白丽丽：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梁明、马娇、杨金频、马
爱华、周义成、王万梅、张超、白丽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请求判令被
告梁明、马娇立即支付原告借款利息（挂息）119721.96元。同时判令被告杨金频、周义
成、张超对该笔挂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被告梁明、马娇立即归还原告借款
337000元，并给付利息 135826.78元（暂计算至 2022年 9月 1日）合计 472826.78元，同
时要求被告梁明、马娇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息方式承担自2023年9月
2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前的全部利息；3.被告杨金频、马爱华、周义成、王万梅、张超、白
丽丽对被告梁明、马娇诉请3中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上述
被告负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2756号

高龙：

本院受理原告袁亮维与被告高龙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0181民初275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高龙于本判决生效后三
日内支付原告袁维亮服务费 9000元。如果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5元（减
半收取），由被告高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宁夏卓易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原告宁夏新型墙材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卓易成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81民初 17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宁夏卓易成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支付原告宁夏新型墙材集团有限公司砂浆款36509.6元及逾期付款
损失（自2021年5月19日起以未付砂浆款为基数按照年利率5.775%至砂
浆款付清之日止），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案件受
理费 806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宁夏卓易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2617号

高玉祥：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高玉祥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381民初261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高玉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
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1916.67元，并支付利息 872.3元、罚息
1094.05元，共计 13883.02元（2023年 3月 9日后的利息、罚息按合同约定计
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47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高玉祥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曹辉森：

本院受理原告孟庆敏与被告
曹辉森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与举
证期为送达期届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
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审判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初305号

银川康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正源建

设监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肖涛诉被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与你们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以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区
40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国庆：

原告韩正忠与被告张国庆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1793号
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张国庆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韩正忠借款 20000
元；二、驳回原告韩正忠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 381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张国庆
负担。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大新法
庭 204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8935号

沈东、宁夏众鑫胜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原告宋天喜与被告沈东、刘玲玲、宁夏众
鑫胜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 0104 民初
89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沈东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宋天喜偿还借
款 5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 1201.23元（按年
利率 3.70%计算自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2月 22日止），并按年利率 3.70%支付自 2023
年2月2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
利息。二、被告刘玲玲对被告沈东的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三、驳回原告宋天喜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80元，公告
费 300元，由被告沈东负担。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
判第一庭（81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2246号

宁夏江香源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山西经贸集团
乾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
江香源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 民初
2246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宁夏
江香源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山西经贸集团
乾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赔偿税款损
失 381634.87 元 、滞 纳 金 8861.25
元。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807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166号

赵雅琳：

本院受理原告魏纯真与你、第三人李
邵昕赠与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 1.
请求贵院依法确认第三人赠与被告款项
85700 元的行为无效；2.请求贵院依法判
令被告返还原告夫妻共同财产 85700 元；
3.请求贵院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
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少
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
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
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小龙：

本院受理原告石炜勇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要求：
1.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55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
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
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二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84号

宁夏敬义泰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田云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诉被告宁夏鑫金源工贸有限
公司、宁夏智慧危化品园区股份有限公司、韦宏业、银川玉顺油田服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杨钰、宁夏敬义泰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田云河、杨志德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3）宁0104民初108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宁夏鑫
金源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支行借款本金 1648230.87 元，支付利息 2389894.59 元（截至 2022 年 5 月 11
日），并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继续支付自2022年5月12日至
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罚息、复利；二、被告宁夏智慧危化品园区股份有
限公司、韦宏业、银川玉顺油田服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杨钰、宁夏敬义泰清真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田云河、杨志德对被告宁夏鑫金源工贸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宁夏鑫
金源工贸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的其他诉
讼请求。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金融共享法庭办公室（地址：银川市兴庆区湖滨东街 205号 308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秦星：

本院受理宁夏旗邦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 民初
106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
告秦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宁夏旗邦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租金 7200 元；二、驳回原
告宁夏旗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秦星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 711 室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